       关于传达学院严禁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的精神及落实细则
各系部、团委：

  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校风建设，严肃课堂管理，消除手机对课堂及学生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，参照《关于禁止学生课堂上使用和玩弄手机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将严禁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的相关要求及落实细则下发各系，做好《通告》的相关精神学习、贯彻、落实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上报工作。

1、各系部，在4月24日之前，组织本系专兼职辅导员召开会议学习《通告》相关精神。

2、在各专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学习领会精神基础上，在4月30日之前召开系部学生干部会议、班会传达《通告》具体精神、要求以及处理细则，将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学生。

3、各系部要认真组织好班会课的形式，使学生充分认识上课使用手机对学习和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，确保班会课的实效性。

4、院团委要组织学院团学干部认真学习《通告》相关细则，号召优秀学生、积极分子、团学干部率先垂范，并带头积极制止上课使用手机的的不良现象，配合各任课老师做好《通告》的具体落实。

5、对违反《通告》规定的学生，视情节轻重及本人认错态度，按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：一学期内违反本规定1次，给予教育批评，2次，给予校内通报处分，3次，给予警告处分，4次及以上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。同时对在课堂上玩手机经教育屡教不改且态度恶劣者，均从严从重处理，结果一并上报学生处。

6、各系部、团委将贯彻落实《通告》情况以图片和文字形式于4月30日上午9点上报至学生处赵媛处。各系附照片两张，300字左右的落实情况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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